
 

 

申 請 人 資 料申 請 人 資 料申 請 人 資 料申 請 人 資 料  

申請人姓名：(中)     (英)         性別：   

住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聯絡電話：     電郵：             

過去一年參與本堂之事奉：                

*受洗日期：  年  月*受洗教會：     加入本堂日期：  年  月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宣 教宣 教宣 教宣 教 事 奉事 奉事 奉事 奉 詳 情詳 情詳 情詳 情  

事奉之福音機構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

負責主管姓名：         職位：        

辦公室地址：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

*機構宗旨／使命：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參與事奉崗位：     開始受雇日期：    現時月薪：    

事奉性質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事奉計劃為期：    至   擬申請支持金額：   （每年／每月／一筆過） 

 

申請人簽署：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    

 

機構主管簽署(或提供信函)：       日期：        

 

備註：                    
*如申請續辦，則無須再次填寫該項資料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
 
此 欄 供此 欄 供此 欄 供此 欄 供 本 堂 填 寫本 堂 填 寫本 堂 填 寫本 堂 填 寫  
 
單 位 堂 推 薦 意 見 ：                 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
堂 主 任 姓 名 ：       簽 署 ：       日 期 ：     
 
堂 會 主 席 姓 名 ：       簽 署 ：       日 期 ：     
 
差 傳 委 員 會 審 批 結 果 ：                 
 
            會 議 日 期 ：        
 
差 傳 委 員 會 主 席 姓 名 ：      簽 署 ：      日 期 ：     
 
跟 進 事 項 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 華 基 督 教 會中 華 基 督 教 會中 華 基 督 教 會中 華 基 督 教 會 合 一 堂合 一 堂合 一 堂合 一 堂  
「「「「 差 傳 專 款差 傳 專 款差 傳 專 款差 傳 專 款 」」」」 申 請 表申 請 表申 請 表申 請 表  

 

申請編號：年度    - 00    N／R 



 

 

 

 

 

甲甲甲甲 、、、、  本 堂 差 傳 事 工 簡 介本 堂 差 傳 事 工 簡 介本 堂 差 傳 事 工 簡 介本 堂 差 傳 事 工 簡 介  

1.  差 傳 事 工 由 合 一 堂 堂 代 表 會 制 定 政 策 及 管 理 ， 並 交 由 轄 下 差 傳 委 員 會 負 責 計 劃 及 執

行 。  

2.  差 傳 委 員 會 由 本 堂 全 體 牧 師 、 執 事 會 代 表 二 人 及 各 單 位 堂 堂 代 表 一 人 等 組 成 ； 並 可

按 情 況 額 外 委 派 宣 教 同 工 或 信 徒 加 入 。 主 席 一 職 由 堂 代 表 會 選 任 。  

3.  差 傳 事 工 包 括 有 關 政 策 之 制 定 ， 關 心 及 支 援 宣 教 意 識 之 培 育 ， 鼓 勵 及 支 持 教 友 獻 身

宣 教 事 奉 ， 策 劃 及 推 動 長 、 短 期 宣 教 活 動 及 有 關 訓 練 ， 審 核 宣 教 士 之 申 請 等 。  

4.  本 堂 設 「 差 傳 專 款 」， 由 信 徒 奉 獻 以 支 援 差 傳 事 工 之 經 費 （ 包 括 支 持 被 本 堂 差 派 往 福

音 機 構 事 奉 者 之 薪 金 ）。  

 

乙乙乙乙 、、、、  差 傳 專 款 申 請 須 知差 傳 專 款 申 請 須 知差 傳 專 款 申 請 須 知差 傳 專 款 申 請 須 知  

1.  首 次 申 請 專 款 或 轉 換 事 奉 機 構 須 向 合 一 堂 單 位 堂 填 交 申 請 表 ， 並 附 以 不 逾 一 千 字 說

明 其 心 志 負 擔 ；  

2.  凡 獲 單 位 堂 堂 會 推 薦 可 提 交 差 傳 委 員 會 研 究 是 項 申 請 ；  

3.  申 請 事 奉 之 機 構 信 仰 立 場 與 使 命 必 須 為 本 堂 所 認 同 ；  

4.  凡 申 請 須 屬 全 職 事 奉 ， 並 已 獲 該 機 構 接 納 ；  

5.  凡 獲 資 助 之 同 道 ， 每 年 須 於 本 堂 差 傳 主 日 前 一 個 月 向 本 堂 提 交 不 逾 一 千 字 之 事 工 分

享 ； 並 每 年 上 、 下 半 年 各 一 次 主 日 崇 拜 可 被 邀 往 各 單 位 堂 與 會 眾 作 簡 報 分 享 ；  

6.  每 年 度 （ 即 四 月 至 翌 年 三 月 ） 截 交 申 請 表 日 期 ：  

i .  新 辦 申 請 （ 每 年 有 兩 次 接 受 申 請 ）： 6 月 30 日 或 12 月 31 日 前 交 單 位 堂 堂 主 任 。 

i i .  續 辦 申 請 （ 須 每 年 續 辦 一 次 ）： 3 月 1 日 前 交 差 傳 委 員 會 主 席 。  

 

 

 

參 考 經 文參 考 經 文參 考 經 文參 考 經 文 ：：：：  

馬馬馬馬太太太太福音福音福音福音 

28:19-20 

 

   所 以 你 們 要 去 、 使 萬 民 作 我 的 門 徒 ， 奉 父 子 聖 靈 的名， 給 他 們

施 洗 ．凡 我 所 吩 咐 你 們 的，都 教 訓 他 們 遵 守 我 就 常 與 你 們 同 在，

直 到 世 界 的 末 了 。 

 

使使使使 徒徒徒徒 行 傳行 傳行 傳行 傳     

1:8 

   但 聖 靈 降 臨 在 你 們 身 上， 你 們 就 必 得 著 能 力 ． 並 要 在 耶 路 撒

冷， 猶 太 全 地， 和 撒 瑪 利 亞， 直 到 地 極， 作 我 的 見 證 。  

 

路路路路 加 福 音加 福 音加 福 音加 福 音

10:2 

   就 對 他 們 說， 要 收 的 莊 稼 多， 作 工 的 人 少 ． 所 以 你 們 當 求 莊 稼

的 主， 打 發 工 人 出 去 收 他 的 莊 稼 。 

 

中 華 基 督 教 會 合 一 堂中 華 基 督 教 會 合 一 堂中 華 基 督 教 會 合 一 堂中 華 基 督 教 會 合 一 堂  
「「「「 差 傳 專 款差 傳 專 款差 傳 專 款差 傳 專 款 」」」」 申 請 須 知申 請 須 知申 請 須 知申 請 須 知  

 


